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

定，经履行适当审批程序，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蚂蚁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蚂蚁集团” ，交易代码688688）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本次发行” ）的网下申购，本公司股东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之一。 本次发行价格为68.80元/股，由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

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蚂蚁集团于2020年11月1日发布的《蚂蚁科技集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股/份）

获配金额（元） 佣金比例 佣金(元) 总金额(元)

中银颐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0077.0000 2069297.6000 0.0050 10346.4900 2079644.0900

中银顺兴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256.0000 6897612.8000 0.0050 34488.0600 6932100.8600

中银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8380.0000 1264544.0000 0.0050 6322.7200 1270866.7200

中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53804.0000 3701715.2000 0.0050 18508.5800 3720223.7800

中银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1773.0000 2873982.4000 0.0050 14369.9100 2888352.3100

中银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67840.0000 4667392.0000 0.0050 23336.9600 4690728.9600

中银金融地产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1748.0000 2184262.4000 0.0050 10921.3100 2195183.7100

中银量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719.0000 1425467.2000 0.0050 7127.3400 1432594.5400

中银智能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61156.0000 4207532.8000 0.0050 21037.6600 4228570.4600

中银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3778.0000 3011926.4000 0.0050 15059.6300 3026986.0300

中银宏观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46118.0000 3172918.4000 0.0050 15864.5900 3188782.9900

中银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9383.0000 1333550.4000 0.0050 6667.7500 1340218.1500

中银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6709.0000 1149579.2000 0.0050 5747.9000 1155327.1000

中银宏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0436.0000 2781996.8000 0.0050 13909.9800 2795906.7800

中银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53136.0000 3655756.8000 0.0050 18278.7800 3674035.5800

中银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0256.0000 6897612.8000 0.0050 34488.0600 6932100.8600

中银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2776.0000 2942988.8000 0.0050 14714.9400 2957703.7400

中银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1439.0000 2851003.2000 0.0050 14255.0200 2865258.2200

中银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3778.0000 3011926.4000 0.0050 15059.6300 3026986.0300

中银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017.0000 482769.6000 0.0050 2413.8500 485183.4500

中银润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5758.0000 2460150.4000 0.0050 12300.7500 2472451.1500

中银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8020.0000 551776.0000 0.0050 2758.8800 554534.8800

中银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023.0000 620782.4000 0.0050 3103.9100 623886.3100

中银广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3418.0000 2299158.4000 0.0050 11495.7900 2310654.1900

中银宝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2082.0000 2207241.6000 0.0050 11036.2100 2218277.8100

中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9125.0000 3379800.0000 0.0050 16899.0000 3396699.0000

中银珍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4421.0000 2368164.8000 0.0050 11840.8200 2380005.6200

中银益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3444.0000 2988947.2000 0.0050 14944.7400 3003891.9400

中银腾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9794.0000 3425827.2000 0.0050 17129.1400 3442956.3400

中银内核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79537.0000 5472145.6000 0.0050 27360.7300 5499506.3300

中银景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9820.0000 4115616.0000 0.0050 20578.0800 4136194.0800

中银科技创新一年定期开放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77.0000 2069297.6000 0.0050 10346.4900 2079644.0900

中银双息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6709.0000 1149579.2000 0.0050 5747.9000 1155327.1000

中银高质量发展机遇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694.0000 735747.2000 0.0050 3678.7400 739425.9400

中银大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50128.0000 3448806.4000 0.0050 17244.0300 3466050.4300

中银医疗保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6812.0000 3908665.6000 0.0050 19543.3300 3928208.9300

中银民丰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9434.0000 2713059.2000 0.0050 13565.3000 2726624.5000

中银景福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4138.0000 3724694.4000 0.0050 18623.4700 3743317.8700

中银景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4113.0000 3034974.4000 0.0050 15174.8700 3050149.2700

中银创新医疗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0077.0000 2069297.6000 0.0050 10346.4900 2079644.0900

中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86889.0000 5977963.2000 0.0050 29889.8200 6007853.0200

如有疑问，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4788� /� 400-888-5566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bocim.com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相应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日

关于信诚中证

800

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整改的提示性公告

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20年10月28日发布的《关于信诚中证800金融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未达到法定的会议召开条件。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

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信诚金融A份额与信诚金融B份

额按照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信诚金融份额。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

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重要提示：

1、本基金整改前，信诚金融A份额、信诚金融B份额仍可在二级市场正常交易，期间，信

诚金融A份额、信诚金融B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2、本基金整改将信诚金融A份额与信诚金融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信诚

金融份额。 如果投资者在整改前以溢价买入或持有，转型后可能遭受因溢价消失带来的较

大损失。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日

关于信诚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整改的提示性公告

信诚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20年10月29日发布的《关于信诚中证500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达到法

定的会议召开条件。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

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信诚中证500A份额与信诚中证

500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信诚中证500份额。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

名称、修改基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重要提示：

1、本基金整改前，信诚中证500A份额、信诚中证500B份额仍可在二级市场正常交易，

期间，信诚中证500A份额、信诚中证500B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其折溢价率可能

发生较大变化。

2、 本基金整改将信诚中证500A份额与信诚中证500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

算为信诚中证500份额。 如果投资者在整改前以溢价买入或持有，转型后可能遭受因溢价

消失带来的较大损失。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日

关于信诚中证

800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整改的提示性公告

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现场方式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20年10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信诚中证800医药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

达到法定的会议召开条件。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

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信诚医药A份额与信诚医药B份

额按照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信诚医药份额。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

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重要提示：

1、本基金整改前，信诚医药A份额、信诚医药B份额仍可在二级市场正常交易，期间，信

诚医药A份额、信诚医药B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2、本基金整改将信诚医药A份额与信诚医药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折算为信诚

医药份额。 如果投资者在整改前以溢价买入或持有，转型后可能遭受因溢价消失带来的较

大损失。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015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

2020-084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协鑫能科” ）于2020年10月28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

问询函【2020】第19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就问询函所列问题回复并公告如下：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万元；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相关单

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 ）

问题1、公告显示，本次发行公募REITs涉及出售目标资产股权。 请你公司按照本所《上

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1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之第1号《上市公司收购、出售资产公

告格式》相关要求，补充披露目标资产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沿革、运营情况、盈利模

式及主要财务数据。

【回复】

2020年10月27日，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能科” 、“公司” ）召开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申报发行工作

的议案》，协鑫能科拟以南京燃机热电联产项目和如东燃煤热电联产项目（以下合称“目标

资产” ）申请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上述目标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目标资产的股权结构

南京燃机热电联产项目和如东燃煤热电联产项目运营主体分别为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如东热电” ）、南京协鑫燃机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燃机” ）。 截

至本回复出具日，相关运营主体的股权结构如下：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相关股东合法持有南京燃机、如东热电股权，相关股权权属清晰，不

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南京燃机热电联产项目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南京协鑫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7月7日

注册资本 6,0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王世宏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殷巷前庄路888号(江宁开发区)

经营范围

燃气发电、供热、供冷；分布式能源工程的设计、建设、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技术服务；电

力供应；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业务；售电业务；销售电气机械、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1）2015年7月，南京燃机设立

2015年6月1日，鑫域有限公司签署了《南京协鑫燃机热电有限公司章程》，约定公司名

称为“南京协鑫燃机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300万美元。

2015年6月16日，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关于同意设立南京协鑫燃机热

电有限公司的批复》（宁经管委外资批【2015】第106号）；2015年6月25日，南京市人民政府

向南京燃机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宁府外资字[2015]

6665号）。 2015年7月7日，南京燃机取得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2）2016年2月，南京燃机第一次增资

2016年1月8日，南京燃机投资者决定南京燃机注册资金由300万美元增加至2,000万美

元，鑫域有限公司以外币现汇方式按股权比例向南京燃机增资，并相应修改南京燃机公司章

程。 2016年2月2日，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关于同意南京协鑫燃机热电有限

公司增资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宁经管委外资批【2016】第022号）；2016年2月2日，南

京市人民政府向南京燃机换发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

宁府外资字[2015]6665号），鑫域有限公司出资额由300万美元增加至2,000万美元。 2016年

2月18日，南京燃机取得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新的营业执照。

（3）2016年7月，南京燃机第二次增资

2016年4月14日， 南京燃机投资者决定南京燃机注册资金由2,000万美元增加至6,000

万美元，鑫域有限公司以外币现汇方式按股权比例向公司增资，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2016

年5月25日，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关于同意南京协鑫燃机热电有限公司增

资及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宁经管委外资批【2016】第120号）；2016年5月27日，南京市人

民政府向南京燃机换发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宁府外

资字[2015]6665号），鑫域有限公司出资额由2,000万美元增加至6,000万美元。 2016年7月

18日，南京燃机取得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新的营业执照。

（4）2020年7月，南京燃机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9年9月，鑫域有限公司与宁波江北鑫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蓝投

资”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鑫域有限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南京燃机1.816%股权转让给鑫

蓝投资。 2020年1月10日，南京燃机召开股东会，同意鑫域股份有限公司将1.816%出资额转

让给鑫蓝投资。 2020年7月27日，南京燃机取得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新的营

业执照。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南京燃机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1 鑫域有限公司 5,891.04 98.184%

2 宁波江北鑫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8.96 1.816%

合计 6,000.00 100.00%

3、运营情况

南京燃机热电联产项目位于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国家级开发区）；该项目核准建设

2*200MW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产机组及相应辅助设施， 由南京协鑫燃机热电有限

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 运营和管理。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南京燃机实际运行的装机容量为

360MW（9E级），该项目于2018年3月底移交生产运行，2018年4月正式投产。自移交生产以

来，南京燃机运营情况总体良好，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4、盈利模式

南京协鑫燃机热电有限公司主营电力、 蒸汽等的生产及销售， 收入主要来自于电力销

售、蒸汽销售等。 其中电力收入主要来自向当地供电公司销售电力获取的电费收入，蒸汽销

售收入主要来自向项目所在地周边热力需求旺盛的公司销售蒸汽的收入。

5、主要财务数据

最近3年及一期（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1-9月），南京燃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2020

年9月30日

2019年度/2019年12

月31日

2018年度/2018年12

月31日

2017年度/2017年12

月31日

资产总额 114,119.51 122,244.55 121,969.03 92,646.33

所有者权益 35,184.70 31,379.63 27,856.00 26,257.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5,184.70 31,379.63 27,856.00 26,257.12

营业收入 68,733.94 85,074.39 59,347.41 0.00

营业成本 54,801.43 76,538.69 55,022.45 0.00

净利润 6,647.21 3,523.63 1,598.88 -730.04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15,570.36 13,297.53 7,445.29 -744.33

注：1、2017-2019年财务数据已审计，2020年1-9月数据为未审数，下同2、息税折旧摊销

前利润（EBITDA）=税前利润+折旧摊销+利息支出。

如上表所示，南京燃机2017年度存在亏损，主要系机组尚未投入运行。

（三）如东燃煤热电联产项目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3年11月21日

注册资本 12,19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龙

注册地址 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友谊西路

经营范围

电力、蒸汽及附属产品生产、销售；电力技术服务；售电业务；煤炭销售；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技术服

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历史沿革

（1）2003年3月，如东热电设立

2003年3月，经江苏协鑫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越源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协商

同意，决定由双方共同出资设立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注册资金6,640万元，其中江苏

协鑫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6,308万元，占注册资金的95%，上海越源机械成套设备有

限公司出资332万元，占注册资金的5%，双方均以现汇出资。

2003年11月21日，南通永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编号为通永会验（2003）184号验资

报告。

2003年11月21日， 南通市如东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206232102711）。

如东热电设立时，其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苏协鑫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6,308.00 95.00%

2 上海越源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332.00 5.00%

合计 6,640.00 100.00%

（2）2003年12月，如东热电第一次股权变更

2003年12月8日，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上海越源机械成套

设备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5%的股权转让给新能控股有限公司；同

意江苏协鑫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

新能控股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完成后，江苏协鑫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占75%的股份，新能

控股有限公司占25%的股份。

2003年12月23日，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合苏通总

副字第004746号）。

2003年12月24日，南通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通嘉会验（2003）259号

验资报告，2004年5月8日，南通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通嘉会验（2004）98

号验资报告，对实缴注册资本6,640.00万元进行了核验。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江苏协鑫环保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4,980.00 75.00%

2 新能控股有限公司 1,660.00 25.00%

合计 6,640.00 100.00%

（3）2006年9月，如东热电第二次股权变更

2006年7月6日， 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投资者决议审议通过原股东方将股权转让

至智能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智能投资有限公司出资额6,640万元，占全部股份的

100%。

2006年9月4日，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独苏通总字

第004746号）。

2006年11月30日，南通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编号为通嘉会验（2006）412号

验资报告。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如东热电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6,640.00 100.00%

合计 6,640.00 100.00%

（4）2007年12月，如东热电第一次增资

2007年11月18日， 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投资者决议审议通过为公司#3炉及配套

热网工程增资210万美元现汇，折合人民币不少于1,500万元。

2007年11月27日， 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如东分所出具编号为富华如东会验（2007）

228号验资报告。

2007年12月5日，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独苏通总

字第004746号）。

本次增资完成后，如东热电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智能投资有限公司 8,196.00 100.00%

合计 8,196.00 100.00%

（5）2009年8月，如东热电第三次股权变更

2009年7月1日， 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投资者决议审议通过智能投资有限公司将

所持的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兴驰有限公司，将所持的75%的股权转

让给保利协鑫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保利协鑫有限公司占如东热电75%的股份，

兴驰有限公司占如东热电25%的股份。

2009年8月26日， 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20600400003613）。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如东热电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保利协鑫有限公司 6,147.00 75.00%

2 兴驰有限公司 2,049.00 25.00%

合计 8,196.00 100.00%

（6）2015年9月，如东热电第四次股权变更

2015年9月15日，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共兴驰有限公司将其

所持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25%股权，金额为人民币2,049万元的出资以及权益转让至

保利协鑫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5日，兴驰有限公司与保利协鑫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兴驰有限公司

将其所持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25%股权转让至保利协鑫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完成后，

保利协鑫有限公司占100%的股份。

2015年9月25日， 如东热电领取了如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新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次股权变更完成后，如东热电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保利协鑫有限公司 8,196.00 100.00%

合计 8,196.00 100.00%

（7）2015年10月，如东热电第二次增资

2015年10月14日， 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同意由保利协鑫有限公司在如

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取得的2014年末未分配利润向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转投

资，增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

2015年10月15日，公司领取了如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保利协鑫有限公司 12,196.00 100.00%

合计 12,196.00 100.00%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具之日，如东热电注册资本12,196.00万元，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原保利协鑫有限公司更名）持有100%股权。

3、运营情况

如东燃煤热电联产项目位于江苏如东经济开发区（属于省级开发区）。 项目装机容量为

30MW，建设4台75吨/小时循环流化床锅炉、配1台15MW抽凝式供热机组、1台15MW背压

式供热机组及相应辅助设施，由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

该项目两炉两机于2004年2月开工，其中1号机组和锅炉于2004年11月并网发电，2号机组和

锅炉于2005年1月并网发电；第三台锅炉于2007年8月开工，于2007年12月投产运营。 1号抽

凝式供热机组改为背压式供热机组工程于2016年9月开工，2017年1月完工移交验收。 根据

南通市发改委出具的 《关于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燃煤背压机组改扩建项目煤炭替代

方案的审核意见》（通发改能交[2018]139号），同意如东热电将现有1台15MW抽凝式供热

机组（2号）改造为背压机组，扩建一台75t/h循环流化床锅炉。 如东热电4号锅炉扩建项目于

2019年1月开工，于2019年7月投产运营，但由于主厂房房产证目前正在办理，尚未完成竣工

验收

1

。 自2017年以来，如东燃煤热电联产项目运营情况总体良好，盈利能力稳中有升。

(

注

1:

目前如东项目

2

号抽凝式供热机组改背压供热机组目前已向政府申请延期。

)

4、盈利模式

如东协鑫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主营电力、 蒸汽等的生产及销售， 收入主要来自于电力销

售、蒸汽销售等，同时有灰渣、脱硫产品等其他收入。 其中电力收入主要来自向当地供电公司

销售电力获取的电费收入， 蒸汽销售收入主要来自向项目所在地周边热力需求旺盛的公司

销售蒸汽的收入。

5、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资产总额 39,608.78 50,319.03 44,212.36 46,263.83

所有者权益 21,690.09 21,850.73 20,114.75 20,168.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1,690.09 21,850.73 20,114.75 20,168.76

营业收入 21,652.42 28,078.30 26,828.35 24,853.19

营业成本 14,183.84 19,039.44 19,732.09 17,507.69

净利润 5,009.45 5,744.54 4,453.96 5,008.8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8,702.99 10,092.05 8,678.45 8,876.60

问题2、请你公司测算并补充披露本次出售目标资产预计产生的损益，对你公司本期和

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以及对协鑫智慧能源业绩承诺实现的影响。

【回复】

（一）本次出售目标资产预计产生的损益

目前评估机构尚未出具正式评估报告，根据初步评估情况，此次拟入池资产南京燃机、

如东热电的评估价值约为27-31亿元（待定，其中包含了有息负债及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实

际资产出售价值仍需根据发行公募REITs网下投资者询价结果确定。 假设按照27亿元初步

评估值估算，本次出售目标资产对应的股权价值约为19.8亿元，预计产生的一次性投资税前

收益约15.6亿元，预计税后投资收益约13.1亿元-14.7亿元（需根据实际交割时协鑫智慧能源

可弥补亏损确定应纳所得税额）。 如最终收益金额达到需要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标准（交易

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500

万元），公司届时将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履行股东大会等相应决策程序。

本次基础设施公募REITs出售资产的价格最终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的方式确定，最终

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提示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的项目数量、装机容量、利润占比较小

协鑫能科下属热电联产项目主要分布于江苏、 浙江、 广东等省市的国家级和省级开发

区，截至2020年9月底，协鑫能科在役发电机组的热电联产项目合计20个，合计装机容量2,

904.14MW（其中燃机热电联产2,572.14MW、燃煤热电联产332MW）。 本次拟申请基础设

施公募REITs试点项目合计南京燃机、如东热电2个，装机容量合计390MW，项目数量和装

机容量占比分别为10%、13.43%，项目利润占协鑫智慧能源归母利润比例在15%以内，具体

参见“问题2” 之“（三）” 之“4” 。

2、本次出售目标资产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因本次基础设施公募REITs处于试点阶段，根据目前公司申请基础设施公募REITs整体

工作进度，需经地方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及中国证监会等审批通过才能开展，后续能否获批

存在不确定因素。 预计难以在2020年完成审核、发行及目标资产交割，因而相关事项不会对

公司本期（2020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3、本次申报基础设施公募REITs若成功，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一

定积极影响

在国家大力支持公募REITs创新金融工具的背景下，协鑫能科拟以南京燃机热电联产项

目、如东燃煤热电联产项目申请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若成功发行，预计公司在出售目标

资产交割当期会产生一次性投资收益，同时回收募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 将有助于公司

有效盘活存量优质资产，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财务结构，通过募集资金更为广泛的参与当地

的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以进一步提升盈利规模，并在未来积极回报股东。

经测算，预计本次出售目标资产对于协鑫智慧能源扣非归母业绩的影响比例在9%以内，

具体测算参见“问题2” 之“（三）” 之“4” 。

（三）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不会对协鑫智慧能源业绩承诺实现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不涉及修改前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且出售目标资产产生一次性

投资收益不纳入业绩承诺计算范围；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的资产利润占比较小，占协鑫

智慧能源归母利润比例在15%以内， 经测算， 若考虑募集资金投资新建项目效益以及持有

20%公募REITs产品投资收益，预计本次出售目标资产对于协鑫智慧能源扣非归母业绩的影

响比例在9%以内；同时近期协鑫智慧能源的业绩保持稳步增长，较业绩承诺有较高安全垫，

因此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不会对协鑫智慧能源业绩及承诺方的业绩承诺履行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较低。

1、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不涉及修改前次交易的业绩承诺

2019年5月，公司完成收购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慧能源” ）

90%股权的资产交割工作，前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协鑫智慧能源部分原股东（上海其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秉颐清洁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业绩补偿义

务人” ）与公司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补偿义务人对协鑫智慧能源

在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业绩作出承诺并约定补偿安排。 根据业绩补偿

义务人于2020年10月30日出具的 《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基础设施公募

REITs相关事项的说明》，明确本次申请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不涉及业绩承诺人对前次交易

的业绩承诺进行修改的情形，相关说明内容具体参见本回复“问题4” 之“二” 。

2、业绩承诺期内协鑫智慧能源实际业绩相对承诺业绩的完成率较好，剩余期限协鑫智

慧能源存在较高安全垫，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较低

重组上市后，协鑫智慧能源实际业绩与前次重组上市的承诺净利润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9年 2020年1-9月 2021年 合计

1：实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0,111.29 53,971.73 66,403.93注 - 140,486.95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合计

2：前次重组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500 37,093 58,122 59,840 174,555

实际业绩相对承诺业绩的完成率（1/2） 103.13% 145.50% 114.25% - 80.48%

注：根据前次重组上市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法在2018年度内实施完毕，则业绩承诺期延续至2021年度，即上海其

辰、秉颐清洁能源承诺协鑫智慧能源在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实现的合

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9,500万元、37,

093万元、58,122万元和59,840万元。 若协鑫智慧能源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实现的合并

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 则上海

其辰、秉颐清洁能源应首先以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如上表所述，重组上市后，协鑫智慧能源经营业绩呈现稳步增长，实际业绩相对承诺业

绩的完成率较好。 2018年、2019年， 协鑫智慧能源实际业绩相对承诺业绩的完成率分别为

103.13%、145.50%；2020年1-9月， 协鑫智慧能源相对2020年全年业绩承诺的完成率已达

114.25%；2018年至2020年1-9月， 协鑫智慧能源相对2018年-2021年承诺业绩的完成率达

80.48%。

若谨慎假设2020年10-12月及2021年协鑫智慧能源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530.50万元

2

、59,840万元， 则最终协鑫智慧能源在承诺期

内（2018-2021年）的业绩承诺达成率为123.09%，承诺期内实现的经营业绩高出承诺期合

计承诺业绩40,302.45万元。 考虑协鑫智慧能源的在手项目仍在稳步推进，在手项目装机容

量持续增加，剩余期限协鑫智慧能源存在较高安全垫，剩余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较低。

(

注

2:

为

2020

年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

4.)

3、出售目标资产产生一次性投资收益不纳入业绩承诺计算范围

根据上市公司与上海其辰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协鑫能科与上海其辰、秉颐清

洁能源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秉颐清洁能源出具的《关于业绩补偿的承

诺函》，相关业绩承诺计算的标准为协鑫智慧能源“合并报表范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因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出售目标的投资收益为非经常性损

益，不纳入业绩承诺计算范围。

4、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的资产利润占比较小，在15%以内，若考虑持有公募基金产

品20%份额以及股权回收现金的业绩增量，实际影响更小

2019年、2020年1-9月，如东热电项目、南京热电项目产生的净利润（项目公司归母净利

润乘以协鑫智慧能源持股比例） 占协鑫智慧能源的归母净利润的比重分别为13.27%和

14.99%。

单位：万元

公司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归母净利润 占协鑫智慧能源比重 归母净利润 占协鑫智慧能源比重

南京燃机 6,526 8.48% 3,524 5.04%

如东热电 5,009 6.51% 5,745 8.22%

合计 11,536 14.99% 9,268 13.27%

注：2019年南京燃机归母净利润为100%归母净利润；2020年1-9月南京燃机归母净利

润已乘以持股比例98.184%。

若考虑发行公募REITs后持有公募基金产品20%份额，以及股权回收现金通过建设新项

目带来的业绩增量，本次发行公募REITs对协鑫智慧能源经营业绩影响更小。依据南京燃机、

如东热电2020年的预测经营数据， 测算不同估值水平下发行公募REITs对协鑫智慧能源的

业绩影响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情形一：27亿元估值 情形二：31亿元估值

股权回收额（股权对价减去所得税和返投20%公募基金后的金额） 133,075.20 161,980.44

1：股权回收额带来业绩增量 5,988.38 7,289.12

2：南京燃机、如东项目2020年预测净利润 14,558.08 14,558.08

3：持有法定公募REITs份额的投资收益 4,075.73 4,075.73

合计业绩影响（1-2+3） -4,493.98 -3,193.24

协鑫智慧能源2021年业绩承诺扣非归母净利润 59,840

占2021年预测净利润比重 -7.51% -5.34%

注：1、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办法（试行）》（征求

意见稿）第二十条规定，“基础设施项目有多个原始权益人的，作为基础设施项目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的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应当至少持有本次基金份额发售总量

的20%。 ” 因此按协鑫智慧能源及其关联方认购20%基金发售总额进行测算；如相关正式规

则调整认购比例下限， 则不排除协鑫智慧能源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认购比例相应进行

调整；

2、以上测算“南京燃机、如东项目2020年预测净利润” 考虑了少数股东持有南京燃机少

数股权的影响；

3、本次假设年初即完成交割，如果延后交割，则对当年业绩影响进一步减少；

4、在所得税及股权回收额计算中，假设协鑫智慧能源税前可弥补亏损可以覆盖如东热

电投资收益；

5、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向在建项目的IRR显著高于6%；但考虑建设期以及项目达产影响，

谨慎起见，假设股权回收资金可以获得6%的税前收益；

6、持有法定公募REITs份额投资收益参考项目公司未来3年可分配现金乘以20%法定持

股比例，其中项目公司可分派现金在参考未来3年经营预测基础上，假设偿还项目公司有息

负债情况下并扣减60%预测折旧摊销。

如上表所示，若考虑回收募集资金带来的业绩增量，本次发行公募REITs对协鑫智慧能

源承诺利润的影响预计在8%以内，影响额在4,500万元以内。 经测算，承诺期内协鑫智慧能

源实现的经营业绩高出承诺期合计承诺业绩40,302.45万元（具体测算参见本回复之“问题

2” 之“（三）” 之“2” ），利润安全垫较高，考虑协鑫智慧能源近年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因

此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不会影响协鑫智慧能源业绩承诺实现。

问题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出售目标资产股权是否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是否已取得

债权人的书面认可；你公司是否存在为目标资产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及其他可

能形成资金占用的情况。

【回复】

（一）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对目标资产股权的债权债务安排和债权人的沟通情况

根据初步确定的基础设施公募REITs交易方案，待公募REITs产品成功发行后，将以发

行募集资金偿还目标资产现有有息负债。

目标公司南京燃机、 如东热电存在有息负债及将项目资产、 股权抵质押给债权人的情

形。 出于保密考虑，在上市公司对外公告拟申请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前，公司尚未与目

标资产债权人进行沟通。 自2020年10月28日协鑫能科披露《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募REITs

申报发行工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后，公司积极推进前期准备工作，拟于近期正

式开展与项目公司南京燃机、如东热电相关债权人的沟通工作，取得其就项目公司股权转让

及其开展本次公募REITs的同意函，并同意根据届时需要解除项目公司融资租赁、抵押、质押

的权利限制。

（二）协鑫能科是否存在为目标资产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及其他可能形成

资金占用的情况

1、提供担保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协鑫能科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存在为南京燃机、如东热电提供担保

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担保对

象

被担保对

象

债权人

担保合同约定

金额（万元）

担保余额（万

元）

担保期限

担保类型（保证、

连带责任担保）

（1）如东热电

1

协鑫智

慧能源

如东热电

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部

2,000.00 2,000.00

2018.5.29-

2023.5.20

连带责任担保

2 如东热电

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部

3,000.00 3,000.00

2020.1.16-

2021.1.15

连带责任担保

3 如东热电

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部

3,000.00 3,000.00

2020.8.17-

2021.8.15

连带责任担保

4 南京燃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 6,000.00 6,000.00

2020.10.15

-2021.8.9

连带责任担保

（2）南京燃机

1

协鑫智

慧能源

南京燃机 光大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60,000.00 55,894.47

2019.8.8-2

026.8.7

连带责任担保

注：鑫域有限、鑫蓝投资已按照其持股比例将其持有的南京燃机100%股权作为质押财

产出质给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时间为2020年8月6日， 登记编号分别为

320121001804、320121001805。

2、提供财务资助、委托理财及其他可能形成资金占用的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不存在协鑫能科及其下属公司为南京燃机、 如东热电提供财务资

助、委托理财及其他可能形成资金占用的情况。

3、解决方案

根据初步确定的REITs申请方案，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拟在资产交割前，获取上述担

保涉及担保方的同意函，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偿还项目公司相关有息负债并解除关联担保。

问题4、公告显示，本次拟申请公募REITs试点的项目数量、装机容量和利润占你公司重

组上市标的协鑫智慧能源的比例较小，本次发行公募REITs不涉及对重组上市交易的业绩承

诺进行修改。 请你公司说明相关占比的具体测算情况，上述安排是否需取得业绩补偿义务人

意见，并核查本次交易安排是否符合重组上市《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

【回复】

（一）请你公司说明相关占比的具体测算情况

具体参见本回复之“问题2” 之“（二）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及“（三）本次申请公募REITs试点不会对协鑫智慧能源业绩承诺实现产生重大影响” 。

（二）业绩补偿义务人关于本次申请公募REIT试点的说明

上海其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秉颐清洁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0

年10月30日出具 《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基础设施公募REITs相关事项的说

明》：“1、协鑫能科本次申请公募REITs将有利于盘活存量优质资产，有效拓宽融资渠道，通

过进一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以提升盈利规模，本公司同意协鑫能科申请本项目。 2、本

公司2018年就协鑫能科前次重组作出业绩补偿承诺并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目前业绩承诺正在履行中。 协鑫能科本次申请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不会影响对本公司

就前次重组的业绩承诺履行，亦不会导致前述业绩承诺需进行修改的情形。 本公司将继续严

格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以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 ”

（三）本次交易安排是否符合重组上市《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

在前次重组上市相关协议中并未明确限制业绩承诺期内出售资产的相关约定， 本次交

易安排不存在违反重组上市《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

影响重组上市《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正常履行。

（四）风险提示

因本次基础设施公募REITs处于试点阶段，需经地方发改委、国家发改委及中国证监会

审批通过后开展，申报工作能否获批存在不确定因素，同时本次基础设施公募REITs出售资

产的价格最终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的方式确定，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2020063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事人员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日分别收

到公司董事吴连成和周博潇先生、监事赵新炎和张振平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原因，公司董事吴连成先生申请辞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和提

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董事周博潇先生申请辞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和

提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公司监事赵新炎和张振平先生申请辞去本公司第六届监事职

务。 前述董监事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无股份锁定承诺。 前述董监事辞职后不在本公司工作，

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监事会对吴连成、周博潇、赵新炎和张振平先生分别担任公司董监事期间为公

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后续公司将履行程序补选董监事人员。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事会

2020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603121

证券简称：华培动力 公告编号：

2020-070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以下简

称“董事会” ）于2020年11月2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张之炯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张之

炯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张之炯先生辞去财务总监后将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

张之炯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张之炯先生担任公

司财务总监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证公司财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董事长吴怀磊先生将代行财务总监职责直至公

司聘任新的财务总监。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寻找合适的财务总监候选人，按照有关规定尽快

完成财务总监的聘任工作。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

2020-077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4日召开了2020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共达

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

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10月31日，公司尚未通过回购专户买入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3221

证券简称：爱丽家居 公告编号：临

2020-048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张家港博

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华有限” ）持有公司15,48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64.50%，博华有限本次质押1,189.00万股后，累计质押数量为1,189.00万股，占其持股总数

的7.68%，占公司总股本的4.95%

一、 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博华有限关于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

质押业务的通知，博华有限已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 ），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币种：人民币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售

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

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博华有

限

是 1,189.00

首次公开发

行限售股

否 2020/10/29 2023/3/24

广发

证券

7.68 4.95

对外投

资

合计 / 1,189.00 / / / / / 7.68 4.95 /

2.�博华有限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

障用途的情形。

3.�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币种：人民币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

押前累

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博华有限 15,480.00 64.50 - 1,189.00 7.68 4.95 1,189.00 - 14,291.00 -

合计 15,480.00 64.50 - 1,189.00 7.68 4.95 1,189.00 - 14,291.00 -

二、 资金偿还能力及风险应对措施

博华有限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暂

不存在平仓风险，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博华有限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还

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并及时告知公司。本次质押事项如出现重大风险或重大变化，公司

将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爱丽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日

B014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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